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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支援偏高（達七成）、經費自籌比例偏低、單位學生成本高，同時考量在少子女化衝擊下

，未來招生來源的質與量難以維持，不利於長期校務經營及發展。衡酌國立成功大學與國立

臺南藝術大學兩校位處同一縣市、地理位置較近，學術互補亦有利南部地區藝術展演之推動

，及增進理工人才美感素養培育，兩校具有跨界合作及合併效益。因此本部經徵詢藝文界人

士及相關專家意見後，希望促成國立臺南大學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併。 

三、本部請兩校組成工作小組主要係討論及瞭解未來合併過程中可能遭遇困難及相關議題，以評估

未來兩校合校有無可能性。 

四、有關委員建議建立兩校溝通協調管道，擴大學生、教授代表參與一節，本部推動大學合併，過

程均要求學校應召開校內公聽會、說明會或座談會溝通，合併計畫並經由學校校務會議通過

後提出。 

五、目前本案依大院 105 年 3 月 7 日第 9 屆第 1 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2 次全體委員會議臨時提

案決議，於向大院進行專案報告前，暫緩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及國立成功大學合併案的推動。 

（七）行政院函送林委員為洲就目前消防體制和研議相關改善政策，完善

目前消防系統，提升救災效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157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3-57） 

林委員就目前消防體制和研議相關改善政策，完善目前消防系統，提升救災效率問題所提質

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背景說明： 

(一)依地方制度法規定，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等公共安全事項與組織及人員任免等人

事管理，係屬地方政府權責，消防人力招生（考）計畫，需審酌地方政府提報所屬消防

機關用人需求規劃並配賦分發。 

(二)消防人力採「教、考、用」及「考、訓、用」雙軌政策培育，其主要人力來源為中央警

察大學（以下簡稱警大）、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以下簡稱警專）消防安全科系畢業（需

受 2 至 4 年養成教育），應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四等考試消防警察人員

類科（以下簡稱警察特考）錄取者或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三、四等考試

消防警察人員類科（以下簡稱一般警察特考）錄取，經 18 至 24 個月教育訓練及實務訓

練及格者等 2 類人員。 

(三)全國各消防機關截至 105 年 1 月，預算員額 1 萬 5,507 人，現有員額 1 萬 3,980 人，預算

缺額 1,527 人，缺額比率 9.8%。 

(四)各直轄市、縣（市）消防局限於預算及人力，由各地方政府消防機關考量所轄消防人力

及轄區特性，訂定該轄適合之勤休方式（如勤 1 休 1、勤 2 休 1……等方式）。 

二、爭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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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提升消防警察人員素質，新增人力需求，須配合警大、警專 2 校與本部消防署訓練中

心容訓量、訓練經費預算、師資及管理人力等因素，逐年納入招生（考）計畫培育養成

。 

(二)消防人力養成教育、教育訓練及經費編列期程，跨列年度達 4 至 6 年度，招生（考）計

畫規劃與實際分發期間，因修編或其他原因新增人力需求，無法預先準確估列提報納入

警大、警專或一般警察特考招生（考）規劃，即時增補。 

(三)地方消防機關員額之配置需視機關地方財政狀況及施政主軸規劃，另各直轄市、縣（市

）首長屆期更迭，政策是否持續無法確定，亦非屬一元化管理體制，相關人力需求尚具

不確定因素。 

(四)消防單位係 24 小時服務單位，民眾若有非緊急救援需求時，仍會撥打 119 尋求協助，若

拒絕民眾一般性協助項目（如動物救援）或轉介一般行政單位處理，無法立即提供協助

時，是否造成民眾認為政府機關推諉，影響觀感。 

三、目前辦理情形： 

(一)消防人力充實增補方案： 

1.精進消防人力增補計畫及配賦原則，逐年滾動檢討人力需求：研訂消防人力招生（考

）名額提報作業原則，按各地方政府審酌財政狀況與消防及災害防救業務推展需要，

預劃提列之人力需求，規劃各年度招生（考）名額，並以總量管控方式逐年滾動檢討

各消防機關人力需求，彈性調整納入最近年度招生（考）計畫規劃。 

2.寬估警察特考、一般警察特考需用名額：消防人力招生（考）名額，以兼顧陞遷與招

生（考）新進及折損退離人力，並以穩定成長為原則，按各直轄市、縣（市）提列需

求規劃，並參酌歷年退離率、成長率、已招生（考）人力予以規劃。 

另鑑於部分縣（市）未估算提列需求，自 99 年度起，均另寬估保留一定比率名額，以

供未提或未足額提列人力需求機關緊急用人之用。 

3.積極規劃警大、警專招生名額，增加四等一般警察特考名額： 

(1)本部消防署已積極協請警大、警專 2 校擴大招生名額，並擴充消防署訓練中心容訓

量，增加四等一般警察特考名額。 

(2)目前已規劃於 105 至 106 年分發之消防人力約 1,776 人（分隊長以上 192 人；小隊

長以下 1,584 人；105 年 902 人、106 年 874 人），預計可補足現有人力缺額及至

106 年度推估退離人力。 

4.擴增消防招訓質量： 

(1)本部消防署為協助地方增補消防人力，在不影響專業訓練品質原則下，彈性調整四

等一般警察特考教育訓練期程，自 103 年起將原教育訓練 16 個月、實務訓練 2 個月

，規劃調整為教育訓練 12 個月、實務訓練 6 個月，並由中央與地方共同培育消防生

力軍，提升學員對各地方消防機關熟悉度與向心力，有效擴增消防招訓質量。 

(2)積極推動本部消防署訓練中心充實建置中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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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本部消防署訓練中心充實建置計畫，自 104 年起至 109 年止分 6 年執行，目

前每日最大容訓量約計 732 人，為加速提升容訓量，解決容訓量不足問題，已規

劃優先擴建宿舍、餐廳、教室、田徑運動場等生活機能所需建築物，預計 106 年 6
月完成。 
乙、第 1 階段工程建置後，每日最大容訓量達 1,304 人，可提供當前各部會、國軍

、消防及義消、警大、警專消防系（科）學生、消防特考班學員以及全國各民間

救難及災害防救人員之容訓需求。 

(二)積極補充消防協勤人力：配合替代役之實施，規劃運用消防役人力，另請各縣（市）政

府消防局妥善運用現有民力，包括義勇消防人員、凰鳳志工、婦女防火宣導人員等志工

組織及民間救難團體支援協助消防救災勤務。 

(三)中央與地方共同盤點消防人力配置合理性： 

1.協請地方消防機關定期檢視消防勤（業）務及人力運用狀況：本部消防署於 103 年 10

月 28 日函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審酌災害防救及消防勤（業）務需要，通盤檢視

所屬消防局勤（業）務、員額等，適時彈性調配消防人力投注重點工作，並採縣市間

區域聯防救災模式，妥適配置及運用現有消防人力。 

2.建立消防人力評估機制，協助地方消防機關逐年檢視人力配置： 

(1)針對區域屬性、城鄉人口及任務繁重等差異化因素，與地方消防機關共同建構消防

人力配置評估機制，由中央提供評估工具與方法，協助地方消防機關定期檢視勤（

業）務、人力配置。 

(2)本部消防署於 104 年 3 月 16 日至同年 31 日期間以實地訪視及召開會議方式，與地

方消防機關共同完成各地方消防機關人力配置情形評估規劃，作為調控人力、配賦

及檢討現行設算基準之參據，俾使消防人力「考試、訓練、任用、管理」整體規劃

，符合勤（業）務需要。 

(四)已放寬夜間值宿及減少執行非危害民眾生命安全勤務比重，降低消防勤務量： 

1.本部消防署於 103 年 12 月 17 日修正消防勤務實施要點，由各直轄市、縣（市）消防

局視所轄災害特性、消防人力及裝備編排夜間值宿，以減輕消防人員超時工作問題。 

2.行政院前於 103 年 8 月 25 日邀集各相關部會及動保團體研商動物保護議題，會中涉及

救貓、救狗等為民服務事項，決議由農委會訂定統一規範或修正「動物保護法」，協

助地方政府輔導並授權民間團體成立動物急難救助單位。而目前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消防局持續與縣（市）政府權責單位（農業局或清潔隊或委託動保團體）協調分

工機制，以有效減輕消防機關動物救援之勤務比重。 

四、未來工作重點： 

為使消防人力評估指標與運作模式更臻客觀合理，本部消防署規劃配合各年度消防工作評鑑

期程，賡續與地方消防機關就前 1 年度人力配置評估規劃辦理情形及當年度人力配置調整計

畫進行溝通研議，協助地方消防機關適時彈性調配消防人力，並投注重點工作，有效降低整

體人事成本。 


